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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丹（身份证号码：3302191979****5928）：
经查，你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等相关资格证明

擅自开展医疗美容服务，依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本机关依
法对你作出如下行政处罚：1、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2、没
收器械。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本机关现依法对你公告送

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虞卫医罚[2022]4号)。本公告自发
布之日起，经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内容详见上虞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http://xxgk.

shangyu.gov.cn/art/2022/6/24/art_1229036676_59051699.
html）

绍兴市上虞区卫生健康局
2022年6月30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台州市路桥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台州科技职业学院是
由台州农校和黄岩师范学校合并成立的，继承了黄岩师范
学校的所有法定权利和义务。你公司参与建设的原黄岩
师范学校学生公寓改建项目，根据工程施工合同等相关材
料，工程结算金额848269元，已支付789000元，应付工程

款59269元，扣除因你公司未及时办理竣工结算而产生的
图纸恢复设计费30000元，项目结算咨询费27900元，公告
费990元，剩余应付你公司379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与我校联系，办理领款相关事宜，逾期我校
将 按 相 关 规 定 予 以 处 理 。 联 系 人 ：王 老 师
0576-89188288/8088 特此公告。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2022年6月30日

公告

缙云县人民法院受理的缙云县精益特工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精益特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丽水万邦天义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现因精益特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无法联络，相关印章、资料无法移交，为此，管理人
特依法公告如下：

有关缙云县精益特工具有限公司的全部印章，包括但
不限于公章、行政印章、合同章、法人章、财务印鉴、税务登
记证、营业执照正、副本等自 2022 年 6 月 21 日起全部作
废。 声明人：缙云县精益特工具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6月30日

缙云县精益特工具有限公司管理人公告

根据朱莅莅与冯文雅于2022年6月21日签订的《债
权转让协议》，朱莅莅已将依法享有的对邵林锋、刘凯婷的
全部债权即（2021）皖1323民再160号民事判决书项下债
权本金20万元和相关从权利（资金占用费、诉讼费）转让

给冯文雅。现朱莅莅与冯文雅特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
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冯文雅履行还本付息义务。

特此公告。
朱莅莅
冯文雅

2022年6月30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蒋梅芬、缙云县精益特工具有限公司：
缙云县人民法院受理的缙云县精益特工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精益特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由丽水万邦天义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

管理人因无法联系到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之规定向您户籍地邮寄了《缙云县精益特工具有
限公司管理人告知书》、（2022）浙1122破申8号《民事裁定
书》、（2022）浙1122破7号《决定书》、《公告》、《管理人接管
调查笔录问题提纲》、《移交清单》，您未予回复。现管理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之相关规定，向您通知

如下事项：
1、请您于公告发布之日起5 日内向管理人（联系方

式：柯律师，18957076667)移交精益特公司的印章、财务账
册、财产状况说明、资产凭证、职工人员情况等信望公司相
关资料；

2、精益特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22年7月6
日9时在缙云县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召开，蒋梅芬作为法
定代表人必须准时参加。

若您未移交或不履行上述法定义务，导致无法清算或
者造成损失的，您可能需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缙云县精益特工具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6月30日

公告

临海市巨梯餐饮有限公司、余锦浩及其他清算义务人：
临海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29日裁定受理对临海

市巨梯餐饮有限公司（简称巨梯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
指定浙江昶日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现管理人特向你
们公告送达临海市人民法院的（2022）浙1082破申19号民
事裁定书、（2022）浙 1082 破 13 号通知、（2022）浙 1082 破
13号决定书，并通知（责任释明）如下：

你们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向临海市人民法
院或管理人移交巨梯公司的财产（包括权属证书）、会计账
簿、会计凭证、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文书资料、印

章及书面形式的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和现有
在册职工名单、职工安置预案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
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说明等。若因你们不履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5条规定的配合清算义务，导致管
理人无法取得完整或基本完整的财务资料，管理人对巨梯
公司财产状况无法查明的，或因你们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7条第3款的规定及时履行破产申请义
务，导致债务人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管理人无
法正常清算，无法查明财产状况的，你们将对巨梯公司的债
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管理人联系电话：15988999885）

特此公告 临海市巨梯餐饮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6月30日

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工商银行
收购的义乌市汉金皮件厂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
价或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对义乌
市汉金皮件厂债权总额 1,245.67 万元，其中：债权本金
699.91万元，利息545.76万元，代垫费用0.00万元，以上债
权均暂计算至2022年5月20日（请按公告前最近一个结
息日填写）止。该贷款债权担保方式为抵押加保证担保，
抵押人洪国伟以其位于湖州市红星美凯龙全球家居生活
广场 1219-1223、1225-1233、1235-1236 室的商业用房进
行抵押；保证人为洪国伟、杨秋云。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
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
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
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
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2年6月30日，有

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 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微信公众号浙商资
产-资产招商查询，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
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
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 个
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
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
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熊经理、卢经理
联系电话：1515898881/15158130848
通讯地址：浙江省义乌市贝村路955号9楼
邮政编码：322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律检查室）
联系人：狄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6月30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华融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收购的浙江省兰溪市对外
经济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或协
议转让等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对浙江
省兰溪市对外经济贸易有限公司债权总额 804.04 万元，
其中：债权本金 479.03 万元，利息 325.01 万元，代垫费用
0.00万元，以上债权均暂计算至2022年5月20日（请按公
告前最近一个结息日填写）止。该贷款债权担保方式为
保证担保，保证人为浙江嘉禹服装有限公司、郑之彦、季
灵英。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
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
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
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
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2年6月30日，有

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7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对外网站查询网址 www.zsamc.com，微信公众号浙商资
产-资产招商查询，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
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
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7个工
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
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
动的举报。

联系人：熊经理、卢经理
联系电话：1515898881/15158130848
通讯地址：浙江省义乌市贝村路955号9楼
邮政编码：322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律检查室）
联系人：狄先生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6月30日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图说平安短新闻

护航夜间经济

通讯员 张佳雯 陈强

本报讯 连日来，天台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民警在

新城商业街夜市开展巡逻，最大限度将警力摆上街面，

服务保障夜间经济有序健康发展。

随着夏季的来临，新城广场周边开启了夜间经济模

式。城西派出所深入践行“靠前一步、主动作为”警务理

念，组织民警在夜间重点时段集中开展徒步巡逻，应对

各类突发事件，加强周边路段动态车巡，确保重点夜市、

商圈范围内“时时见警灯、处处有警察”。同时，该所要

求各商家加强安全防范，严格落实行业场所安全管理制

度，并通过现场“喊话”和无人机“喊话”等对夜市摊主、

经营人员、顾客进行法治宣传。

共护“一山春色”

通讯员 陈英

本报讯 古树名木是普陀山自然风光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佛教历史文化在普陀山的见证。今年2月，舟山

市普陀区检察院对分布在普济寺、慧济寺、法雨寺周边

的百余株古树名木进行实地调查，发现存在未设立古树

保护标志和保护设施、古树名木检查保护不及时、周边

环境污染等问题。

检察院邀请区人大代表全流程参与现场走访、公开

听证、检察建议送达与案件评议，紧盯古树保护问题的

整改进展，多方督促做好古树的救助复壮、巡查监测工

作，督促普陀山公用事业管理中心落实古树名木的保护

和管理职责。

3月以来，区检察院联合普陀山检察室主动对接普

陀山公用事业管理中心数字化系统，建立信息共享、情

况通报、线索移送、证据收集的工作流程，对人流密集处

的古树实现监控探头一对一覆盖，提升古树名木保护

水平。

建设无毒家园

近日，建德市大洋镇综合信息指挥室与各单位联合举行

“禁毒宣传进万家，不让毒品进我家”主题宣传活动。在大洋

童家祠堂，镇禁毒办邀请建德二院相关人员、专职网格员、普

法志愿者等，通过专家诊疗、提供法律咨询、摆放毒品仿真样

品以及发放反邪教、反诈宣传资料等，提高群众的安全意

识。在小微创业园，由镇市场监管所牵头，镇禁毒办、大洋司

法所、大洋消防队、大洋交管站组成宣讲团，介绍毒驾、酒驾

危害，引导大家合力建设平安大洋。 通讯员 唐荣

引导文明出行

近日，泰顺公安交警大队四中队联合筱村镇治超站在辖

区卡点清查货车、小轿车的重点违法行为，通过专项整治与

宣传，引导货车、小轿车的驾驶人员养成良好出行习惯。

通讯员 赵建东

共筑防毒屏障

近日，平阳县怀溪镇禁毒办联合妇联在金溪村开展“健

康人生，绿色无毒”主题宣传活动。禁毒志愿者和网格员向

村民分发禁毒宣传单，耐心讲解禁毒知识，提高村民的识

毒、防毒、拒毒意识。

通讯员 钱敏茜

拥抱健康未来

为了让“禁毒你我同行，拥抱健康未来”的观念深入人

心，近日，常山县东案乡禁毒办联合大桥头派出所来到东案

乡中心小学开展禁毒知识宣传活动，通过现场提问、发放礼

品等方式，引导学生远离毒品。

通讯员 汪浩


